“郭美美事件”之后我们该有哪些长进？

当务之急是跳出自怨自艾情绪，大力改善和提升公益机构管理水平，着眼未来，完善机制，深化改革

                                    ■ 刘选国

由“郭美美事件”引发的对中国慈善事业质疑浪潮持续了三个多月。尽管这场由微博触发经由报刊、电视等主流媒体放大的批判中国慈善组织的舆论风暴，让业中人士抱屈，而且可能至今还在抱怨网民和公众不懂我的心：为何我们做了那么多好事你们看不见，偏揪着那么一点失误不放？但是，理性告诉我们，应该尽快跳出这种本位主义思考的误区，学会站在社会和大众角度来思考未来和发展：媒体和公众的质疑批评，表明公众对慈善组织不满意，对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不满意，对慈善的管理现状不满意。
    目前，慈善界的专家学者已经在反思，我们业界人士更应当从沮丧消沉中警醒，吃一堑，长一智，从这场“飞来横祸”中自省、思过、图强，有所长进。如果只是消极应对，说这些批评是网民、媒体滥施暴力，红十字会遭遇郭美美是无辜受过，实在毫无用处。因为这些批评和质疑无论是否准确，已经像财务管理中的沉没成本，已经形成了红十字会乃至整个慈善领域的品牌亏损，抱屈、抱怨已经无济于事。当此之时，我们不仅不能再沉溺其中，而是只能着眼于未来：汲取教训，深入改革，增加对未来营收的投入，加强管理和营销，才有可能实现扭亏为盈！

要大力推进慈善的公开透明

公益组织要成为透明的“钱口袋”

首先，要大力推进慈善的公开透明。媒体和公众对慈善的怀疑和不信任，源于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做得还不够。可能大家会说，近年来中国公益组织的公开透明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红十字会、众多公募基金会都有了网站，都在编发年报，都会通过捐赠仪式、项目冠名和碑记等回馈捐方，政府也加大了对慈善机构的监管，定期进行年检、审计。
    是的，这些我们都做了，而且做得还不错。但是现实表明，我们所做还没有达到公众的预期。
    郭美美事件中，如果我们能更多掌握和尽早主动公示商业红十字会及其参与博爱小站项目商业机构的真相，而不是让网民和媒体一步步挖出来，或许舆论风暴就不会演变到如此暴虐。比如，中国红基会在这次舆论质询浪潮中，公开透明做得比较好的项目就得到了认可，央视“东方时空”在比较了中国最知名的几个公募基金会的网站后，得出结论：在公募基金会中，中国红基会的公开透明做得较好。但公开透明度稍弱一些的项目，就招致了媒体的质疑和批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捐赠信息上线后，尽管由于小的疏漏一度招致批评，但增加公开透明的改进趋向，总体上还是得到了公众和业界专家的好评。
    究其实，公益组织的本质不过是帮助公众行善、实现个人价值、帮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公益信托平台，只有成为透明的“钱口袋”，公众和企业才会不断给你捐款。因此，慈善机构要尽可能做到公正、公开、透明，让公众知道捐赠资金的投向，了解管理成本的列支比例，既要接受政府年检、审计，还要接受捐方、媒体和社会的查询、质疑和批评。只要做到公开透明，谣言就会止于真相，公信力和影响力才会真正得以建立。

要大力改善和提升管理水平

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

其次，要大力改善和提升慈善机构的管理水平。“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无论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问题，还是慈善总会捐赠发票问题，最终还是一个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有的是制度设计存在缝隙，有的是有制度但管理不到位，有的是细节出了差错。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博爱小屋，本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公益项目，但由于运营管理不到位，遭遇郭美美事件意外牵扯后，面对公众的质疑难以作出快速而清楚的解释。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于对行业红十字会的发展缺少制度设计，也缺少监管机制，致使这一局部问题最终要由总会买单，承受整个红十字品牌的污损。中华慈善总会所谓“尚德诈捐门”事件,暴露的也是慈善组织在捐赠物资接受、发放及捐赠发票开具上的管理细节问题。
    因此，对慈善组织来说，尤其是对组织网络遍布全国的红十字会、慈善会来说，在狠抓管理方面，既要补木桶的短板，又要弥合木板间的缝隙，对每一个项目、每一个活动细节、每一笔捐款都要严格管理。否则，这种统一使用名称或品牌、分级治理的组织结构，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一损俱损的结果。

要完善机制，深化改革

改革之路，既不会一蹴而成，也不会一帆风顺

第三，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改革。在这次舆论风波中，中国慈善的官办体制似乎成为批判的焦点，对此我无法完全认同。中国当代慈善起源于官办，是作为中国改革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过渡、弥补政府公共产品不足的替代品而产生的，因此政府部门一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强力推手，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儿基会、中国青基会、中国慈善总会这些公益机构，都是在党和政府推动下成立或恢复工作的。官办并非万恶之源，中国慈善事业还很弱小。当前，中国慈善事业仍然需要政府支持，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改革和发展无疑应成为当前中国慈善事业的主旋律，但要选准改革的主攻方向。慈善事业在中国虽然已有悠久历史，但红十字会和基金会这种现代公益组织形式，毕竟是泊来品；我们在引进的时候，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又塞进了一些为我所用的东西，使其具有了“中国特色”。红十字会起源于瑞士人亨利·杜兰1863年创办的国际伤兵救护组织，后来由于其提出的人道主义理念及《日内瓦条约》的广泛影响，使其成为拥有186个成员国的最大国际民间组织，很多国家红十字会承担了很多类似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如参与救灾、义务献血、器官捐献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多担任其名誉职务，政府财政提供资金支持。但其组织形态还是民间的，有很强的独立性，也不能像政府部门一样运行和管理。
    基金会这种组织形式历史更悠久，有学者最早溯源到公元前387年古希腊建的“柏拉图学院”。现代基金会在美国发育最成熟，资中筠誉之为美国二十世纪渐进改良的三大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但美国的基金会主要以家族、个人、企业基金会为主体，完全是民间组织，基本上没有我们这种由政府和社团主导的公募基金会形式。
    引入这些公益组织形式并形成中国特色，是中国慈善事业过去三十年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它满足了中国改革开放年代不断增长的人道主义和慈善的需求，并培植了中国的慈善土壤。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官办公益组织的行政色彩已经在不断消弭。如自身治理结构逐渐健全，依托党政资源开展筹款的模式逐渐淡出，基本上都在依靠自身品牌开展筹款和实施项目，已在不断地去行政化。
    郭美美事件启示我们，中国以官办慈善为主体的格局要不断改革，包括管理体制、治理结构、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监管机制等多方面，都要不断与国际接轨，让民间组织回归民间，政府要从举办慈善过渡到监管慈善，要更多地借鉴中国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但是这要有一个过程，只能是渐进式改革。涉及到组织机制方面的改革，则需要来自于国家层面的顶层制度设计，需要政府继续大力推动。慈善机构自身的治理和改善，则需要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依靠组织自身的内部改革，依靠专业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不断创新。
    最后，也是我们最需要长进的是：应对危机的能力，驾驭舆论的能力，开展正面宣传的能力；而不是采取鸵鸟政策，风暴来临，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祈祷风暴早日消散。
                                      （作者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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